关于批准《人民防空工程超高强钢纤维活性粉末混凝土防护（密闭）门》为上海市建筑标准设计的通知

沪建交〔2011〕869号

各有关单位：

由上海市民防监督管理处主编的《人民防空工程超高强钢纤维活性粉末混凝土防护（密闭）门》图集，经市建设交通科技委技术审查和我委审核，现批准为上海市建筑标准设计，统一编号为DBJT08-114-2011，图集号为2011沪J614,自2011年9月1日起实施。 

本标准设计由市建设交通委负责管理、上海市民防监督管理处负责解释。 

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 

二○一一年八月二十四
